乐工发[2011]61号
关于认真做好“两个普遍”

专项考核总结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高新区工会、峨眉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建设工会、交通工会：
根据省总工会《关于2011年度推进“两个普遍”工作专项考核的通知》（川工发[2011]26号）精神，为确保全面完成我市“两个普遍”工作目标任务，经市总工会研究决定，对2011年度推进“两个普遍”工作进行专项考核。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内容（100分）

（一）加强组织领导（20分）

1.以地方、部门、单位党政名义召开了推进“两个普遍”工作会议（4分）。

2.成立了由地方、部门、单位党政领导牵头的推进“两个普遍”工作领导小组（4分）。

3.制发（转发）了推进“两个普遍”工作的意见（3分）。

4.将推进“两个普遍”工作纳入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年度工作目标考核（3分）。

5.工会与同级党委组织部等部门共同构建“党工共建”工作格局（3分）。

6.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密切配合，共同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3分）。

（二）夯实工作基础（25分）

1.建立健全“两个普遍”工作数据库，实行网络化动态管理。①.建立有工会组织建设数据库（3分），数据真实可信、台账资料完善（抽查合格率80%以上2分）；②.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数据库（3分），数据真实可信、台账资料完善（抽查合格率80%以上2分）。

2.结合实际制订“两个普遍”工作规划或三年计划，强化目标管理和实行目标考核（5分）。

3.建立健全信息报送、情况通报和工作月报、季报制度（4分），每月、每季度按时报告“两个普遍”工作开展情况（工会组建工作开展情况2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开展情况2分），每半年报送推进“两个普遍”工作小结（2分）。

（三）完成目标任务（40分）

1.工会组建情况（20分）

（1）工会组建完成市总下达目标（2分，工会组织数每增加1%，增加0.1分）；涵盖单位数量完成市总下达目标（2分，涵盖单位每增加1%，增加0.2分）；发展会员数量完成市总下达目标，逐级建立会员花名册（2分，新发展会员数量每增加1%，增加0.2分）；制作了新增会员分布图，对会员免费发放《会员证》（1分）。

（2）建立健全经费审查委员会达到95%（3分，每增加1%，增加0.1分）。

（3）建立健全女职工委员会（女职工10人以下的设女职工委员）达到85%（3分，每增加1%，增加0.1分）。

（4）在本地担任县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常委（执委，含会长、副会长）职务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所在基层单位工会组建率达90%以上（1分）。

（5）动态掌握10人以上非公企业情况（1分）。其中，正常经营企业工会组建率达98％以上（3分，增加1%，增加0.1分；数据库中新录入建会非公企业每增加100家，增加0.1分）。

（6）建立工会工作机构和组织体系，健全分工会、工会小组和工会积极分子队伍。（2分）。

2.工资集体协商情况（20分）

（1）2011年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覆盖面达建会企业的85%（4分，每增、减一个百分点分别加、扣0.5分）。

（2）工资集体协商程序规范（抽查合格率达80%以上2分）。

（3）工资集体协议内容合法（抽查合格率达80%以上2分）。

（4）工资集体协议履约到位（抽查合格率达80%以上2分）。

（5）集体合同建制率达建会企业85%以上（2分）。

（6）签订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企业占已签集体合同企业的80%以上（2分）。

（7）单独签订劳动保护专项集体合同或在集体合同中有劳动保护专项条款（2分）。

（8）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1分），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培训（1分）。

（9）注意选树不同类型的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先进典型（1分），工资集体协商宣传工作有声势、有影响（1分）。

（四）强化监督检查（15分）

1.定期对所属系统、行业、基层单位开展“两个普遍”情况督促检查（5分）。

2.开展了党工共建联合检查（2分），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联合督查工资集体协商工作（2分），人大、政协专项检查、视察“两个普遍”工作（2分）。

3.建立“两个普遍”开展情况与企业评先评优、申报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五一”劳动奖状，与企业负责人评选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挂钩，实行“一票否决”的制度（4分）。

二、申报考核

（一）自查与考核

请于2011年12月15日前，各申报单位将 2011年度“两个普遍”自查自评工作总结报送市总组宣部。由市总组宣部对申报单位工作情况进行评比打分，提出考核等次建议，由市总工会主席办公会研究审定。

（三）加分或减分

有加分项目的加分最高不超过该项目分值；“两个普遍”报表或工作小结缺少一次的扣0.5分。

三、评比及奖励

考核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三个等次。

市总工会将对“两个普遍”专项工作考核获得一、二、三等奖的申报单位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并按获奖等次对各区、市、县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等给予单独奖励。考核结果同时抄送各区、市、县党委、政府。

　　　　　　　　　　

　

乐山市总工会

　　　　　　　　　　　    　201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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